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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71� � � � � � �证券简称：永杰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2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

同的公告（一）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浙江永杰铝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杰铝业” 或“买方” ）与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国贸” 或

“卖方” ）签订合同编号为“2025-GMJT-HJB-ALX-XS-00036”《铝合金扁锭年度销售合同》（以

下简称《销售合同》或“合同” ）。 合同约定买方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每月向卖方

购入产品，全年共计约100,000吨（以实际订单为准），产品单价根据月度市场铝价及合同条款确定，具

体数量按每月采购订单下达，并按批次结算货款。 如按预计数量及市场价格估算，合同期限内预计产生

的总金额超过人民币20亿元（根据各批次采购量据实结算）， 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规定的披露标准。

●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者合同专用印章。

● 审议程序：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

议。

●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合同为日常原材料采购合同，合同签署有助于公司与上游伙伴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有助于公司原材料的持续稳定采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若该合同能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

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对公司2026年年度业绩产生的影响请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 特别风险提示：《销售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等内容做出明确约定，合同双

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宏观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导致合

同不能或部分不能按约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杰铝业与中铝国贸签订了 《铝合金扁锭年度销售合同》， 合同编号为

2025-GMJT-HJB-ALX-XS-00036， 合同约定永杰铝业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

每月向中铝国贸购入产品，全年共计约100,000吨（以实际订单为准），产品单价根据月度市场铝价及

合同条款确定，具体数量按每月采购订单下达，并按批次结算货款。如按预计数量及市场价格估算，合同

期限内预计产生的总金额超过人民币20亿元（根据各批次采购量据实结算），具体情况如下：

一、 履行审议程序情况

本次签署的《销售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及的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公司本次签署《销售合同》无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245498419

3、成立时间：2015年2月3日

4、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清北路51号

5、法定代表人：蒲铭

6、注册资本：103,000万（元）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汽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自主展示（特色）项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电

子专用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

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木材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该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双方

买方：浙江永杰铝业有限公司

卖方：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2、合同有效期：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3、合同标的及数量：每月向卖方购入产品，全年共计约100,000吨（以实际订单为准），产品单价根

据月度市场铝价及合同条款确定，具体数量按每月采购订单下达，并按批次结算货款。

4、定价方式：铝基价+基础加工费+量价联动加工费

5、交货时间、地点：卖方应按约定的交货时间、交货地点和交货期限交货。

6、违约责任：若买卖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能按合同约定条款执行的，违约方需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

7、争议解决：因合同引起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合同买卖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

一方可依法向卖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合同为日常原材料采购合同，合同签署有助于公司与上游伙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有助

于公司原材料的持续稳定采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若该合同能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对公司2026年年度业绩产生的影响请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对方当事人产生

依赖性。

五、特别风险提示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宏观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抗力因素

影响，导致合同不能或部分不能按约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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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

同的公告（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浙江永杰铝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杰铝业” 或“乙方” ）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铝连

城” 或“甲方” ）签订合同编号为“LC-HT-202512044”《扁锭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或

“合同” ）。 合同约定乙方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每月向甲方购入产品，全年共计约

10万吨（以实际订单为准），产品单价根据月度市场铝价及合同条款确定，具体数量按每月采购订单下

达，并按批次结算货款。 如按预计数量及市场价格估算，合同期限内预计产生的总金额超过人民币20亿

元（根据各批次采购量据实结算），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

规定的披露标准。

●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

● 审议程序：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

议。

●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合同为日常原材料采购合同，合同签署有助于公司与上游伙伴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有助于公司原材料的持续稳定采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若该合同能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

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对公司2026年年度业绩产生的影响请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 特别风险提示：《销售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等内容做出明确约定，合同双

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宏观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导致合

同不能或部分不能按约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杰铝业与中铝连城签订了《扁锭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LC-HT-202512044。

合同约定永杰铝业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每月向中铝连城购入产品，全年共计约10

万吨（以实际订单为准），产品单价根据月度市场铝价及合同条款确定，具体数量按每月采购订单下达，

并按批次结算货款。 如按预计数量及市场价格估算， 合同期限内预计产生的总金额超过人民币20亿元

（根据各批次采购量据实结算），具体情况如下：

一、 履行审议程序情况

本次签署的《销售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及的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规则》之规定，公司本次签署《销售合同》无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681502232Y

3、成立时间：2008年9月24日

4、注册地：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河桥镇建设坪

5、负责人：毛文军

6、主营业务：铝冶炼、加工、销售；碳素制品及相关有色金属产品、工业水电气、销售；从事勘察设计、

建筑安装；机械设备制造、备件、非标设备的制造、安装及检修；电讯通信、测控仪器的安装、维修、检定和

销售；自动测量控制、网络、软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经营办公自动化、仪器仪表；相关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

7、总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双方

甲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

乙方：浙江永杰铝业有限公司

2、合同有效期：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3、合同标的及数量：合同期内甲方根据乙方需求生产扁锭，销售量约10万吨（以实际订单为准），产

品单价根据月度市场铝价及合同条款确定，具体数量按每月采购订单下达，并按批次结算货款。

4、定价方式：铝基价+扁锭加工费

5、交货时间、地点：甲方应按约定的交货时间、交货地点和交货期限交货。

6、违约责任：若买卖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能按合同约定条款执行的，违约方需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

7、争议解决：因合同引起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

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合同为日常原材料采购合同，合同签署有助于公司与上游伙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有助

于公司原材料的持续稳定采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若该合同能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对公司2026年年度业绩产生的影响请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对方当事人产生

依赖性。

五、特别风险提示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宏观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抗力因素

影响，导致合同不能或部分不能按约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3098� � � � � � � �证券简称：森特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子公司。

●提供担保金额：近期公司及子公司间发生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19,560.93万元，

其中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了19,560.93万元担保。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间累计提供担保金额为66,630.68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24.17%。 其中：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33,425.57万元，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33,205.11万元，以上担保均属于公司及子

公司间担保范围，不涉及对外担保范畴。

●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风险提示：本次新增担保包括担保对象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形，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一）提供担保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近期提供担保情况如下：公司为子公司隆基森特新能源

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提供担保金额995.70万元，公司为子公司北京森特

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特投资” ）之子公司特隆新能源（唐山）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特隆唐山” ）、隆森唐山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森唐山” ）、宿迁市越茂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越茂” ）的融资租赁分别提供担保金额6,838.21万元、1,

291.30万元、10,435.73万元，具体担保期限以保函、保证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公

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3日、2025年6月2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森特股份关于2025年度公司

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森特股份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同意以

下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公司预计为担保对象一一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间互相提供担

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130,000万元。 其中对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上担

保对象提供担保不超过50,000万元； 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下控股子公司不超过80,000万

元；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银行批复为准。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可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

对象仅能从股东会审议本事项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预计额度中获得担保

额度。以上担保预计事项授权期限自该额度经股东会批准之日起至下年度股东会对新额度

批准之日止。

公司及子公司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的业务，不需要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上述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

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及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

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风险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相关担保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间累计提供担保金额为66,630.68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24.17%。 其中：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33,425.57万元，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33,205.11万元，以上担保均属于公司及子

公司间担保范围。公司及子公司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

金额31,039.90万元，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金额35,590.78万元。 公司未对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其中，近期根据经营需要，子公司特隆唐山以应收账款及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为自身

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8,060.49万元；子公司森特投资以持有特隆唐山100%股权质押

为特隆唐山提供最高额3,150.00万元担保，该事项已经内部程序审核通过；子公司隆森唐

山以应收账款及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为自身债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1,522.11万元；子

公司森特投资以持有隆森唐山100%股权质押为隆森唐山提供最高额810.00万元担保，该

事项已经内部程序审核通过；子公司宿迁越茂以应收账款及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为自身债

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3,044.66万元；子公司森特投资以持有宿迁越茂100%股权质押

为宿迁越茂提供最高额3,550.00万元担保，该事项已经内部程序审核通过。特隆唐山、隆森

唐山、宿迁越茂以应收账款质押和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抵押为自身债务提供的担保不属于

对外担保，不涉及上市公司履行董事会、股东会决策程序。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

本

注册地

成立日

期

法定

代表

人

主营业务

最近一

期资产

负债率

是否超

过70%

1

北京烨兴钢

制品有限公

司

1,500万

元

北京市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融兴

北二街 1号院 2号

楼1层102室

2007/4/

10

孟托

加工不锈钢、铝合金板、镀锌板、烤漆板、复合板；销售不锈钢、铝合金板、镀锌

板、烤漆板、复合板、建筑材料；技术服务；产品设计。

是

2

隆基森特新

能源有限公

司

20,000

万元

西安市航天基地

航天中路388号办

公楼二层

2016/3/

4

高伟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配电

开关控制设备研发；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

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新能源

原动设备销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标准化服务；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专业设计服

务；工业设计服务；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专用设

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集成电路芯片

设计及服务；电气设备修理；新材料技术研发；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修理；

电工仪器仪表销售；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贸易经纪；货物进出口；对外承

包工程；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电气安装服务；输电、供电、受电

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监理；建筑劳务分包。

是

3

森特士兴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

万元

北京市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永昌

东四路10号院1号

楼4层101

2021/11

/9

叶渊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土

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水污染治理；金属结构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金属结构销

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环境保护监测；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环保咨询服

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许可项目：建设工

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施工。

否

4

北京森特新

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20,000

万元

北京市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景园

北街2号院57幢18

层1801-07室

2025/3/

25

马迪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否

5

兰州士兴钢

结构有限公

司

1,000万

元

甘肃省兰州市城

关区张掖路 87号

中广大厦十三层

2006/4/

28

翁家

恩

生产销售彩钢板;RH、RC加工；C型钢、各式气楼、钢窗、铁卷门、浪板机具及产

品安装设计配套服务。

否

6

广州工控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

万元

广州市海珠区金

沙路9号大院自编

7栋自编 213之三

（仅限办公）

2020/11

/13

张文

超

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对外承包工程;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

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制造;

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销售;固体废物治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光污染

治理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工程管理服

务;环境保护监测;环保咨询服务;地质勘查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否

7

安庆隆森安

柴新能源有

限公司

1,000万

元

安徽省安庆市迎

江区人民路街道

沿江东路150号

2024/5/

14

赵强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电业

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

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是

8

森 士 浙 吉

（宁 波 ）新

能源有限公

司

1,800万

元

浙江省宁波市鄞

州区邱隘镇沈家

村 晨 源 大 楼

8-03-53室

2025/3/

19

陶浩

浩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

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合同能源管理；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

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电气安装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是

9

特隆新能源

（唐山 ）有

限公司

3,150万

元

河北省唐山市迁

安市滨河街道滨

河社区三区办公

楼218号

2023/10

/23

杜恒

松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

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发电

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

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

维护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电力设施器材销售；合同能源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

10

隆森唐山新

能源有限公

司

810万元

河北省唐山市迁

安市滨河街道滨

河社区三区办公

楼219号

2023/7/

25

杜恒

松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

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电力设施器材销售；合同能源管理。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供电业

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

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是

11

宿迁市越茂

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3,550万

元

宿迁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北斗电

子信息产业园 1A

栋ZG05室

2024/6/

5

詹煜

国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

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安全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自有资金

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是

续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北京烨兴钢制品有限公司 19,209.87 20,539.76

-1,

329.89

7,847.43 1,692.30

15,

685.94

18,

708.13

-3,022.19 26,738.28 1,150.53

2 隆基森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99,295.40 79,753.47

19,

541.93

62,

230.22

1,223.54

87,

502.42

69,

185.31

18,317.11

111,

771.81

4,139.76

3 森特士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098.05 10,457.32 4,640.73 5,396.51 -167.65

14,

080.21

9,271.84 4,808.37 12,128.60 635.48

4 北京森特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8,504.75 23,277.97 5,226.78 1,383.14 1,298.28

5 兰州士兴钢结构有限公司 3,525.63 1,070.79 2,454.83 769.91 -116.76 3,704.54 1,147.05 2,557.48 1,245.4 -14.63

6 广州工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867.63 3,395.83

10,

471.80

4,964.89 479.80

14,

627.24

4,635.24 9,992.00 7,939.37 203.9

7 安庆隆森安柴新能源有限公司 1,046.03 983.17 62.86 67.49 62.86

8

森士浙吉（宁波）新能源有限公

司

7,032.59 6,649.21 383.38 441.36 383.38

9 特隆新能源（唐山）有限公司 2,185.38 2,185.38 - - -

10 隆森唐山新能源有限公司 1,566.77 1,566.93 -0.16 - -0.16

11 宿迁市越茂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5,315.14 11,463.10 3,852.03 874.30 852.03

注1：北京森特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80%的控股子公司，北京森特众诚企业

管理发展中心（有限合伙）持股20%，公司按照出资比例担保。

注2：广州工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与广州万宝家电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公

司，公司出资6,000万元，占60%股权，广州万宝家电控股有限公司出资4,000万元，占40%

股权，公司按照出资比例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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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0876，股票简称：新希望

2、债券代码：127015；债券简称：希望转债

债券代码：127049；债券简称：希望转2

3、希望转债转股价格：10.59元/股；

希望转2转股价格：10.59元/股

4、 希望转债转股时间：2020年7月9日至2025年12月31日；“希望转债” 已于2025年12月29日停止

交易，并于2026年1月5日摘牌。

希望转2转股时间：2022年5月9日至2027年11月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5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

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希望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02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1月3日公开发行了4,000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00,000万元。 2020年2月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

简称“希望转债” ，债券代码“127015” 。

根据《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月9日，T+4日）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7

月9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1月2日）止。

（二）希望转2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51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11月2日公开发行了8,

1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15,000万元。 2021年11月2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希望转2” ，债券代码“127049” 。

根据《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11月8日，T+4日）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5月9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11月1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二、“希望转债” 和“希望转2”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5年第四季度，“希望转债”因转股减少2,057,600元（20,576张债券），转股数量为194,117股；

“希望转2”因转股减少37,000元（370张债券），转股数量为3,487股。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希望转债”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947,278,100元， 剩余债券9,472,781张；

“希望转2”剩余可转债金额为8,143,437,900元，剩余债券81,434,379张。

“希望转债”已于2025年12月29日停止交易，2026年1月2日到期，2026年1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摘牌。

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 3,280,254 0.07% -1,111,640 2,168,614 0.05%

二、无限售流通股 4,499,296,448 99.93% 1,309,244 4,500,605,692 99.95%

三、总股本 4,502,576,702 100% 197,604 4,502,774,306 100%

注：1、公司有限售流通股减少系公司原董事刘永好先生、王航先生，原独立董事蔡曼莉女士，原高管

陈兴垚先生、兰佳先生离任后半年锁定期届满，其合计持有的公司1,111,740股股份被解除限售所致。

2、公司原董事周伯平先生辞职，其所持的公司100股股份被锁定。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新希望” 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希望转债” 和“希望转2”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87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6-02

债券代码：127049�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希望转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希望转债” 到期兑付结果及股本

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希望转债” 到期兑付数量：9,472,781张

2、“希望转债” 到期兑付金额：1,004,084,781.20元（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3、“希望转债” 到期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1月5日

4、“希望转债”摘牌日：2026年1月5日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及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现将“希望转债” 到期兑付结果公告如下：

一、“希望转债” 上市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02号文核准，于2020年1月3日向社会公开发

行4,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00,000万元。 2020年2月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希望转债” ，债券代码“127015”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月9日，T+4日）满6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2020年7月9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1月2日）止。

二、“希望转债” 到期兑付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5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

的106%（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29日将兑付资金全额支

付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账户。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希望转债” 到期兑付情况具体如

下：

1、“希望转债” 到期兑付数量：9,472,781张

2、“希望转债” 到期兑付总金额：1,004,084,781.20元（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3、“希望转债” 到期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1月5�日

4、“希望转债”摘牌日：2026年1�月5�日

“希望转债” 自2020年7月9日起进入转股期，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最后转股日），累计共有30,

527,219张可转债已转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55,338,098股。 本次到期未转股的剩余“希望转债”

张数为9,472,781张，到期兑付总金额为1,004,084,781.20元（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已于2026年1月

5日兑付完毕。

三、“希望转债”摘牌情况

“希望转债”摘牌日为2026年1月5日。 自2026年1月5日起，“希望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2025年9月30日）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25年12月31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 3,280,254 0.07% -1,111,640 2,168,614 0.05%

二、无限售流通股 4,499,296,448 99.93% 1,309,244 4,500,605,692 99.95%

三、总股本 4,502,576,702 100% 197,604 4,502,774,306 100%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新希望” 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希望转债” 股本结构表。

3、债券兑付派息结果反馈表。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191� � � � � � � �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编号：临2026-001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设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投资概述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华资实业对外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68）。

二、工商注册登记基本情况

近日经包头市东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 新设全资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 《营业执

照》，具体事项如下：

名称：包头恒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02MAK4K53RX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福安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食品添加剂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

用化学产品制造；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25年12月31日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东兴街道东兴街坊糖厂厂区教育大楼202号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0518�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2026-001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1月5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29日以通讯、邮件方式向公司各位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当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董事长赖志坚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康美药业关于补选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518�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2026-002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补选余宇莹女士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完成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序号 专门委员会 召集人 委员

1 审计委员会 余宇莹 赖小平 赖志坚

2 提名委员会 林辉 余宇莹 欧国雄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变动） 赖小平 林辉 周云峰

4 战略委员会（未变动） 赖志坚 欧国雄 夏华悦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079� � � � � �证券简称：ST人福 编号：临2026-001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HW221043片获得药物

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研究院有限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HW221043片的《药物临

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名称：HW221043片

二、剂型：片剂

三、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四、注册分类：化学药品1类

五、申请人：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六、审批结论：经审查，2025年10月29日受理的HW221043片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

单药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开展临床试验。

HW221043片拟用于晚期实体瘤的治疗，是由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分子实体化合物，目前国内外暂

无同类药物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HW221043片累计研发投入约为2,400万元人民币。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收到上述药物临床试验通知书后，需

着手启动药物的临床研究相关工作，待完成临床研究后，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临床试验数据

及相关资料，申报生产上市。

医药产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

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药品研发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757� � � � � � �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2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期报告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9,000万元–12,000万元 亏损：17,514.81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7,500万元–10,500万元 亏损：18,620.3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046元/股–0.4062元/股 亏损：0.5928元/股

注：本公告中的“万元”均指人民币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

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2024年度计提商誉减值36,358.76万元，导致2024年度净利润大幅减少。 而本年度

IDC业务的业绩有所增长，根据初步商誉减值测试的结果，商誉减值对本报告期利润影响较少，因此2025年度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会有大

幅度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5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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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971号）（以下简称“批复

文件”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

理。 ”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上述批复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0812198

邮箱：ir@sinocelltech.com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丁元、黄可

联系部门：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835185/010-60833089

邮箱：project_szxbecm@citics.com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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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898（H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6年1月1日，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

牛杰先生的辞职报告。 牛杰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牛杰先生仍然在公司任

职，担任公司调研员及部分下属子公司的董事。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适

用）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牛杰 副总经理 2026年1月1日 2026年6月26日 工作调整 是

公司调研员；部分

下属子公司董事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牛杰先生的

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牛杰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制度做好交接工作，其辞职不会对公司

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牛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谨此就牛杰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